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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應備文件 

審查必要書件 書件檢核 

一 申請書及簽辦單 □是 □否 

二 

身分證明文件： 

以養殖場負責人為申請者，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屬法人者，

請檢附公司最新登記（變更）事項表抄錄影本及代表人身份證正反

面影本。 

□是 □否 

三 代辦委託書與代辦人身分證影本(自辦者免附) □是 □否 

四
、
水
產
養
殖
設
施
容
許
使
用
經
營
計
畫
書 

申請設置水產養殖設施目的 □是 □否 

設置目的 □是 □否 

生產計劃 □是 □否 

申請用地使用現況、經營概況及鄰接區域現況分析(請繪簡圖說明) □是 □否 

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： 

請檢附地籍資料，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應附租約或同意書，土地

為共有者，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。 

□是 □否 

設施建造方式 □是 □否 

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□是 □否 

對週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□是 □否 

農業事業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□是 □否 

設施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。申請範圍請於地籍圖上套繪並著色表示 □是 □否 

五 
最近 1 個月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，屬都市土地者，應另檢

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 
□是 □否 

六 土地使用同意書(土地自有者免附)與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 □是 □否 

七 

申請水產養殖設施之養殖池或水禽飼養用水池，依水利法規定應檢

附水權登記者，經檢附水權登記或合法用水證明文件(如水權狀、臨

時水權狀、引海水(非動力設施)養殖漁塭用水利建造物許可書、農

田水利事業區域公告、自來水證明或其他文件足證明合法用水)。若

容許申請人與水權所有人相異，需出具水權同意書 

□是 □否 

八 

其他經市政府規定之書件 

1.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，申請核發設施用地是否位於「國家重

要濕地」之查詢證明。 

2.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作養殖池使用者，應配置循環水設施(備)，且

以 106 年 6月 28 日前之既存養殖池，並取得航照圖等證明文件者為

限。 

□是 □否 

□是 □否 

九 影本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申請人印章 □是 □否 

 


